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問
題
一
:

營
業
稅
原
來
屬
於
地
方
稅
，
修
法
之
後
改
為
國
稅
，
中
央
統

分
配
敦
只
拿
出
約
四
十
%
提
撥
地

方
，
這
跟
原
來
希
望
讓
地
方
有
更
多
財
源
、
更
多
權
限
的
精
神
不
是
相
違
背
?

問
題
二
:

內
政
部
權
限
劃
分
工
作
小
組
，
是
否
會
邀
請
地
方
政
府
人
員
一
起
協
調
?
魏
局
長
說
改
造
政
府
要

漸
進
行
事
，
為
什
麼
廢
省
卻
粗
製
濫
造
?

蘇
貞
昌
答

•• 

剛
剛
有
問
到
，
內
政
部
要
組
成
中
央
與
地
方
權
限
劃
分
工
作
小
組
的
事
情
，
不
知
道
地
方
政
府
參
不

參
與
?
我
提
出
我
的
經
驗
是
，
這
些
事
情
與
地
方
息
息
相
關
，
不
是
為
了
爭
權
，
而
是
為
了
怎
麼
樣
讓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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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
合
理
分
權
，
才
是
關
鍵

.. 

可
是
在
八
刀
的
時
候
，
往
往
是
中
央
一
頭
大
，
但
是
如
果
做
不
好
的
話
，
事
情

將
來
反
而
很
困
難

。

就
以
九
一
二
地
震
來
說
，
權
責
劃
分
就
非
常
不
清
楚
，
中
央
試
圖
跳
過
縣
市
政
府
去

做
鄉
鎮
的
事
情
，
甚
至
部
長
、
次
長
、
副
主
委
要
去
坐
鎮
鄉
鎮
，
不
過
結
果
最
後
還
是
一
團
亂
，
所
以
我

覺
得
實
行
地
方
自
治
，
應
該
要
能
夠
分
權
出
來
，
關
於
地
方
的
決
定
，
要
一
諱
地
方
能
夠
參
與
，
同
時
是
以

一
個
企
業
管
理
的
精
神
來
做

。

另
外
，
我
認
為
財
政
收
支
劃
八
刀
法
應
該
跟
著
地
方
制
反
法
而
改
妥
，
這
是
企
固
述
地
方
能
夠
有
高
一

點
的
自
主
榷

。

可
惜
在
我
的
經
驗
裡
'
二
十
一
個
縣
市
長
曾
經
跟
蕭
院
長
當
面
請
求
，
蕭
院
長
也
指
示
財

政
部
約
請
縣
市
長
開
會
商
量
，
但
無
論
是
跟
哪
個
長
官
問
完
舍
，
財
政
部
版
本
的
財
政
收
支
劃
八
刀
法
還
是

一
一
卒
，

不
動
地
送
到
立
法
院

，

所
以
今
天
的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非
常
不
合
理

。

我
舉
實
際
的
例
子
來
說
明
，
以

中
央
統
籌
八
刀
配
稅
款
而
言
，
台
北
市
跟
高
雄
市
分
四
十
七
%
'
但
這
兩
地
的
人
口
加
起
來
僅
四

O
九
萬
，

而
單
單
台
北
縣
的
人
口
就
有
三
百
五
十
萬
，
北
﹒

一υ
向
總
人
口
頂
多
比
台

北
縣
多
六
十
一
萬
，
結
果
台

北
縣
分

至IJ

.

四
一
%
'
所
以
財
政
收
支
劃
八
方
法
的
中
央
統
籌
分
配
稅
款
是
不
合
理

。

其
實
，
如
果
以
台

北
縣
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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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
，
因
為

地
方
分
配
稅
款
在
精
省
後
，
少
了

，
由省
撥
來
的
錢
又
多
了
縣
要
自

己
負
擔
的
錢
，
總
金
額
曰
走
疋
-
二

一

一
四
億
七
千

二
百
萬
，
但
是
中
央
劃
分
給
我
們
的
錢
加

上
其
他
配
補
的
錢
，
八
全
玉
、
部
部
只
有
一

萬
，
所
以
今
年
反
而

出

現
短
差
;
因
為
財
政
收
支
劃
分
法
改
了
以
後
，
沒
有
補
助
款
，
原
有
的
由
省
負
擔

的
部
分
也
被
取
消
了
，
統
籌
分
配
稅
款
雖
然
增
加
了
一
點
，
但
是
原
來
的
補
助
款
少
了
，
一
加
一
減
之

間
，
台
北
縣
反
而
短
少
八
十
三
億
六
千
九
百
萬
的
費
用
，
這
有
具
體
的
數
字
在
這
邊

，

所
以
我
是
覺
得
這

是
必
須
要
統
籌
考
量
的
，
不
是
只
有
台
北
縣
，
二
十
一
個
縣
市
長
應
該
不
分
黨
派
與
行
政
院
長
說
明

。

希

望
今
後
內
政
部
在
研
商
地
方
行
政
事
務
的
時
候
，
能
讓
縣
市
政
府
多
參
與
，
好
令
大
家
真
正
能
從
均
權
、

分
權
、
企
業
管
理
的
角
度
來
談
事
情
，
才
是
地
方
及
整
個
台
灣
人
民
最
大
的
福
利

。

魏
敵
林
答

•. 

截
取
幾
位
的
論
點
，
蠻
有
意
思
的
是
，
如
果
我
們
以
八
十
八
年
下
半
跟
八
十
九
年
全
年
的
總
預
算
來

比
較
，
把
它
還
原
之
後
除
以
一
﹒
五
，
就
等
於
整
年
的
預
算
，
接
著
再
比
較
八
十
八
年
整
年
度
，
就
是
說

我
們
現
在
會
計
年
度
已
經
改
成
用
一
月
一

日

了
，
所
以
和

上
年
度
比
較
的
話
，
台
北
市
政
府
比

上
年
度
的



耳目
政
.'L. 

預
算
，
增
加
大
約
十
五
%
、
高
雄
市
政
府
的
預
算
成
長
大
概
有

七
%
'
各
縣
市
政
府
也
都
有
幅
度
不
等
的
成

長
，
有
的
將
近
十
%
，
有
的
多
七
%
、
八
%
，
那
麼
像
中
央
政
府
只
有
不
到
一
%
'
所
以
在
精
省
以
後
，

財
政
部
與
主
計
處
對
於
財
政
的
劃
分
，
必
須
有
一
個
過
渡
的
時
期

。

蘇
縣
長
剛
剛
講
的
比
例
完
全
正
確
，

不
過
為
什
麼
會
產
生
這
樣
的
結
果
呢
?

我
們
有
三
種
分
法
，
一
種
是
按
照
去
年
的
百
分
比
，
另
一
種
是
被

照
總
額
一
定
不
能
少
於
去
年
的
百
分
比
，
第
三
種
是
按
照
基
本
需
求
分
配
，
而
蕭
院
長
當
時
答
應
照
顧
比

費
用
、
行
政
支
出
都
處
理
到

。
現
在

較
窮
苦
的
縣
市
，
要
滿
足
他
們
的
基
本
需
求
，
把
一
定
要
花
的
人

就
有
人
回
去
算
，
發
現
北
高
兩
市
的
百
分
比
最
高
，
所
以
若
以
總
領
來
算
的
話
，
他
分
得
的
百
分
比
可
能

會
下
降
，
所
以
北
高
希
望
按
照
百
分
比
來
算

.
，
那
麼
縣
市
則
不
要
這
樣
計
算
，
因
為
按
總
額
來
說
，
去
年

的
百
分
比
就
很
低
，
所
以
他
要
用
基
本
需
求

.
，
其
實
在
兩
個
直
轄
市
以
外
，
在
縣
市
政
府
裡
最
有
錢
的
就

是
台
北
縣
。
每

一
個
縣
市
都
希
望
按
照
對
他
最
有
利
的
方
案
分
配
，
這
是
整
個
問
題
的
來
源
，
所
以
現
在

最
重
要
的
是
下
一
年
度
，
我
看
財
政
部
和
主
計
處
為
了
要
訂
一
個
公
平
合
理
的
制
度
，
早
已
經
在
頭
痛
發

燒
了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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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個
原
因
比
較
有
趣
的
是
跟
精
省
有
關

。

我
們
精
省
是

把
它
的
司
職
業
務
減
掉
，
但
是
省
府
層
級

還
是
存
在
的
，
所
以
案
子
到
台
中
去
轉
了
個
園

、

蓋
了
個
章
是
這
樣
的
意
思
，

有
人
說
精
省
的
過
程
粗
製

濫
造
、
太
快
了
，
但
另
外
又
有
人
覺
得
慢
，
質
疑
為
什
麼
還
有
轉
移
?
其
實
這
就
是
政
府
在
兩
極
之
間
，

需
要
慢
慢
的
轉
換
。

另
外
講
到
救
災
，
我
認
為
我
們
的
公
務
人
員
、
軍
公
教
等
等
都
全
力
以
赴
，
在
眼
災
開
始
的
時
候
，

國
軍

、

消
防
隊
、

警
察
都
十
分
盡
力
盡
責
，
修
公
路
、
修
水
電

、

修
電
信
的
也
是
不
眠
不
休
，
而
他
們
做

的
好
不
好
呢
?
這
都
是
中
央
派
的

。

中
央
唯
一
不
能
派
的
就
是
地
方
的
救
災
行
政
系
統
，
因
為
那
是
地
方

的
權
限
，
但
是
當
時
輿
論
都
埋
怨
中
央
政
府
表
現
最
爛

.

，
地
方
救
災
是
困
難
的
，
以
南
技
、

台
中
而
言
，

它
已
經
是
災
區
了
，
斷
訊

、

斷
電
、

斷
水
，
所
以
地
方
政
府
本
身
不

可
能
自
救
，
因

此
五
天
後
總
統
馬

上

發
緊
急
命
令
，
這
時
中
央
才
能
派
正

、

副
首
長
駐
留
在
當
地

，

否
則
是
違
反
規
定
的
，
因
為
救
災
行
政
是

地
方
行
政
的
一
部
分
，
所
以
這
是
我
們
第
一
次

、

也
是
痛
苦
的
教
訓
來
考
驗
次
級
政
府
的
協
調
性

。

尤
其

跨
黨
派
時
，
每
個
縣
市
政
府
的
狀
況
還
會
不
大
相
同
，
因
此
我
們
一
定
要
有
「
國
家
」
的
觀
念
，
這
次
我



主盟
的
M
m山
洞

們
是
對
地
震
打
仗
，
這
是
國
家
的
災

。
現
在
，
內
政
部
消
防
署
提
出
的
災
害
防
拉
法
中
，
就
把
四
級
區

隔
減
化
成
中
央
跟
地
方
兩
紋
，
鄉
鎮
的
救
災
併
入
縣
市
政
府
、
省
併
入
中
央
，
我
想
我
們
一
定
會
朝
這
個

方
向
去
修
正

。

因
為
地
方
的
制
度
、
改
革
、
自
治
屬
內
政
部
主
管
，
所
以
我
只
能
講
到
這
裡
就
好
，
主
要

還
是
要
看
他
們
的
政
策
，
但
是
政
府
整
個
的
改
革
決
心
是
沒
有
問
題
的

。

蕭
全
政
答
.. 

這
年
頭
不
管
在
中
央
或
地
方
當
行
政
主
管
，
心
裡
的
話
大
概
三
天
三
夜
都
講
不
完
，
我
想
身
在
學
界

會
比
較
單
純
一
點
，
所
以
我
只
要
強
調
一
個
概
念
，
也
是
回
應
蘇
縣
長
跟
魏
主
委
在
分
權
上
的
一
些
爭

論
，
就
是
省
府
再
造
其
實
一
定
要
有
邏
輯
、
理
由
，
才
能
夠
把
中
央
到
地
方
各
層
面
的
職
權
、
組
織
、
人

力
、
法
治
、
財
政
，
做
一
個
比
較
整
體
性
、
全
面
性
的
統
合
;
改
造
有
得
有
失
，
所
以
必
然
會
發
生
混

亂
、
街
突
、
矛
盾
，
如
果
沒
有
一
個
比
較
總
體
性

、
長
期
性
的
共
識
和
原
則
，
相
信
這
改
造
過
程
中
的
混

亂
，
現
在
才
只
是
個
開
始
而
已

。

其
實
剛
剛
縣
長
與
主
委
所
提
的
財
政
劃
分
，
我
覺
得
相
關
問
題
應
該
跟
整
個
行
政
體
制
一
起
做
全
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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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的
考
量

' 
比
如
說
蘇
縣
長
不
滿
意

' 
或
許
馬
市
長
在
座
他
也

一

樣
不
滿
意
' 
那
麼
到
底
要
怎
麼
處
理
?

是
不
是
應
該
變
成

一

個
可
以
討
論
的
議
題
?
需
不
需
要
先
把
原
則
性
的
確
定
清
楚
?
台
灣
幅
員

小

' 
地
方

s 

分
權
要
分
到
什
麼
程
度
才
合
理
?
比
如
說
有
人
主
張
儘
量
給
地
方
政
府
充
份
的
自
主

' 
然
而
嚴
格
講
起

t 

: 

來

' 
台
灣
幅
員
小
得
會
讓
這
種
充
分
自
治
所
能
發
揮
的
功
效
變
的
很
有
限

' 
當
整
個
國
家
都
沒
辦
法
有
技

t 

f 

f 

面
對
所
謂
國
際
政
經
的
挑
戰
時

' 
由
澎
湖
、

台
南
等
個
別
縣
市
能
夠
獨
立
去
面
對
嗎
?

幅
員
的
大
小
跟
整

t 
t 

』

個
內
外
的
政
經
動
態
是
我
們
在
確
立
政
府
改
造
的
基
本
原
則
時

' 
必
須
充
分
考
慮
的
部
分
﹒
'比
如
在
國
際

t 

政
經
方
面

' 
宅T
T可

是往

一

定
是
往
港
灣
都
市
發
展

' 
與
東
南
亞
發
生
聯
繫

' 
至
於
台
中
將
來
也
許
會
變
成
兩
岸

t 

t 

k 

8 
4 

的
往
來
港
口

' 
基
隆
則
可
能
開
發
成
另
外

一

個
國
際
商
港

' 
因
此
地
緣
性
、

經
濟
點
的
分
布

' 
當
然
必
須

跟
整
體
做
比
較
完
整
的
搭
配

。

4 

2 

, 

翁
興
利
答
•. 

我
剛
開
始
是
從
學
術
或
是
學
者
的
角
度
發
言

' 
最
後
我
要
代
表
民
眾
的
聲
音
做
結
論

。

縣
長
和
主
委

談
到
的
政
府
內
部
分
工
問
題

' 
在
我
看
來

' 
我
沒
有
必
要
了
解
哪

一

個
是
省
道
?
哪

一

個
是
縣
道
?
我
只



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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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
道
我
要
好
的
道
路
而
已

。

我
們
同
意
行
政
、
司
法
部
門
要
改
革
，
因
為
有
好
的
宏
觀
制
度
而
決
有
好
的

政
黨
政
治
的
話
，
所
謂
的
民
主
政
治
仍
然
很
空
泛
，
因
此
我
們
必
須
來
監
督
政
府
，

議
政
府
儘
速
從
中
央

集
權
到
地
方
自
治
，
決
策
者
也
必
須
儘
快
培
養
地
方
政
府
接
手
的
能
力
，
這
才
是
我
們
大
家
的
福
祉

。

魏
敵
林
答

•• 

在
這
裡
再
提
出
一
個
呼
籲
'
五
十
年
來
，
舊
有
的
生
活
重
心
已
經
轉
變
了
，
我
們
還
要
不
要
維
持
現

在
的
二
十
一
個
縣
市
?
我
是
覺
得
唯
有
打
破
整
個
財
政
、
權
力
的
劃
分
，
才
能
夠
重
新
思
考
，
換
句
話

說
，
立
法
院
現
在
在
討
論
的
行
政
區
劃
法
要
拿
出
來
，
趕
快
加
速
通
過
，
以
後
我
們
會
知
道
，

台
灣
這
麼

小
的
一
個
地
方
，
經
過
多
年
來
的
轉
變
，
要
怎
麼
樣
把
國
土
以
行
政
與
生
活
為
童
心
，
再
做
一
次
有
效
的

分
割
，
它
的
財
政
、
權
限
才
能
夠
打
砸
現
有
的
框
框
，
也
才
能
解
決
我
們
面
臨
的
問
題

;
畢
竟
如
果
每
年

都
在
舊
有
的
框
框
裡
檢
討
，
大
家
是
沒
有
一
辦
法
跳
脫
舊
制
的

。

蘇
貞
昌
答

•• 

我
不
是
故
意
跟
魏
主
委
抬
槓
'
不
過
，
行
政
區
劃
法
並
非
萬
靈
丹
，
光
立
個
法
也
已
經
好
幾
年
了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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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與
其
要
打
破
這
個
框
框
，
不
如
先
打
破
沒
有
框
框
的
觀
念

。

想
想
看
，
台

灣
到
底
還
要
不
要
維
持
兩
個

櫥
窗
，
其
餘

變
成
廚
房
?
就
是

「
煮
飯
都
在
我
們
這
邊
煮
，
吃
飯
都
搬
去
他
那
邊
吃
」
?
這
樣
永
遠
不
公

平
，
所
以
我
講
的
不
是
我
一
個
人
的
苦
水

。

兩
個
櫥
窗
有
四
十
七
%
的
分
配
比
例
率
，
其
餘
不
到
一
%

。

出
生
在
富
有
的
家
庭
跟
窮
的
家
庭
已
經
難
以
選
擇
，
但
是
譬
如
在
國
氏
教
育
的
階
段
，
可
不
可
以
不
要
因

為
台
北
市
是
院
轄
市
資
源
就
特
別
好
?
這
應
該
是
全
國
平
均
一
致
的
待
遇
，
不
要
重
中
央

、

輕
地
方
，
兩

個
櫥
窗
其
餘
廚
房
的

這
個
觀
念
應
該
先
打
破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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